
抄 本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函 

受文者:造林生產組 

地址: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:邱鼎翔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49  

傳真:02-23518524  

電子信箱:frank301@forest.gov.tw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00年9月5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1001660954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如說明五 

主旨:有關貴府函請查證農委會86年4月22日86農林字第86110619 

號函，是否為當時行政公文書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8月31日營署綜字第1000053550號函 

辦理兼復貴府100年7月21日府農植字第1000285244號函。 

二、 因貴府查證是否為當時行政公文書之目的，係為查明向目的 

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籌設許可之掛件日。本局前以100年7月27 

日林造字第1000146775號函請內政部營建署就旨揭公文查明 

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籌設許可之掛件日(副本諒達)，據 

內政部營建署100年8月3日營署綜字第1000047439號函表示 

「楊梅頭重溪社區開發案」係由○○○○○○有限公司依原 

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，以82年12月4日(82)山規字 

第○○○○-○號函向貴府申請開發許可，貴府送理後送前臺灣省 

政府建設廳以84年1月26日84府建四字第153201號函轉送內 

政部審議，營建署依照以往處理申請開發案例，以85年8月 

17日85營署綜字第58988號函檢送其開發建築計畫書及水土 

保持規劃書請本會審議後，內政部以98年8月11日內授營綜 

字第09808071171號函許可分區變更。 

二、 另，營建署以首揭號函表示，於未有訂定一般住宅社區之相 

關法令前，似得參考營建署89年4月17日營署綜字第50267號 

函檢送會議紀錄之相關結論內容，就本案涉及目的事業主管 

機關認定及開發計畫是否可作為興辦事業計畫等事宜，本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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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辦理。 

四、綜上，貴府似得參酌營建署89年4月17日營署綜字第50267號 

函檢送會議紀錄之相關結論內容，研議是否以本案申請開發 

利用許可日，作為興辦事業申請掛件日。 

五、隨文檢附內政部營建署100年8月3日營署綜字第1000047439 

號函、100年8月31日營署綜字第1000053550號函及89年4月 

17日營署綜字第50267號函檢送會議紀錄影本各1份供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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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交換：桃園縣政府 

正本：桃園縣政府 

副本： 


